2026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协同检查工作计划表

	序号
	检查任务
	牵头

部门
	配合

部门
	抽查对象
	抽查比例
	具体抽查

比例安排
	依据信用风险分类抽查比例
	检查事项
	检查

类型
	检查时间
	实施单位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一、全市性抽查任务

	1
	福州市特定经营主体登记事项检查及公示信息抽查
	信用监管


	有关部门
	福州市宠物服务企业
	30%
	一次性抽取
	—
	1.登记事项检查，包括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，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，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，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，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，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，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任职情况的检查，法定代表人、自然人股东身份真实性的检查；            

2.2025年度经营主体公示信息的检查、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；

3.大型企业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年报公示信息检查。
	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（涉企）
	全年
	各县（市）区市场监管部门

	
	
	
	
	福州市黄金销售经营主体
	15%
	
	—
	
	
	
	

	
	
	
	
	福州市实际从事船舶修造经营主体
	15%
	
	—
	
	
	
	

	
	
	
	
	全市大型企业
	3%
	
	A类30%；B类50%；C类80%；D类100%。
	
	
	
	

	2
	日常价格监督检查
	价格监管
	信用监管等部门
	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
	参照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事项及公示信息抽查比例（一并实施协同检查），具体比例由各县（市）区自行确定
	各县（市）区自行确定
	各县（市）区自行确定
	1.是否按规定明码标价；

2.是否有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；

3.是否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干预措施（根据政策和专项检查任务确定）。
	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（涉企）
	全年
	各县（市）区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实施

	3
	重要时节重点对象价格监督检查
	价格

监管
	有关部门
	经营主体库中选择标签与“酒店”“民宿”“餐饮”“景区”“游乐场”“商超”“市场”“集市”相关经营主体


	由各县（市）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检查比例
	由各县（市）区根据重要时节工作需要确定、派发检查任务
	—
	1.是否按规定明码标价；

2.是否有价格欺诈、哄抬价格等不正当价格行为；

3.是否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干预措施（根据政策和专项检查任务确定）。
	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，专项检查（涉企）
	全年
	各县（市）区市场监管局，市场监管所

	4
	重点领域价格监督检查
	价格

监管
	有关部门
	学校、幼儿园、养老机构、托育机构、医疗机构、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、殡葬服务机构、保障性住房等住宅物业、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运营管理单位、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、国有粮食企业、基层粮库、粮食收购点（对象名单从行业主管部门获取），涉企收费单位
	学校、幼儿园、养老机构、托育机构、医疗机构、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、殡葬服务机构、保障性住房等住宅物业、国有粮食企业、基层粮库、粮食收购点等主体，可结合食品日常监管、综合查一次、专项整治等工作一并开展检查，可不另外抽取主体；其余主体由各县（市）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检查比例
	由各县（市）区根据工作需要确定、派发检查任务
	—
	1.是否按规定明码标价；

2.是否有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；

3.是否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、政府干预措施（根据政策和专项检查任务确定）
	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，专项检查（涉企）
	全年
	各县（市）区市场监管局，市场监管所

	5
	历史文化街区经营主体抽查
	信用监管
	有关部门
	全市5条省级历史文化街区经营主体（鼓楼区三坊七巷、朱紫坊；台江区上下杭；连江县温麻公园；永泰县永阳古街。）


	相关区县局自行确定


	鼓楼、台江、连接、永泰局自行确定
	鼓楼、台江、连接、永泰局自行确定
	信用、价格、食品安全、知识产权等协同检查，具体事项由辖区市场监管局确定
	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（涉企）
	全年
	相关区县市场监管局组织实施

	二、各县（市）区市场监管局单独组织的检查任务

	1
	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事项检查及公示信息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
	信用监管
	有关部门
	个体工商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
	与食品任务按一定比例实施协同检查，并按一定比例另抽取除食品外的其他行业主体检查，具体比例由各县（市）区自行确定
	各县（市）区自行确定
	各县（市）区自行确定
	1.登记事项检查，包括营业执照（登记证）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，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，经营（驻在）期限的检查，经营（业务）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（业务）项目的检查，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或驻在场所的检查，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检查，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任职情况的检查，个体工商户经营者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、成员身份真实性的检查；            

2.2025年度（上半年抽取主体为2024年度）经营主体公示信息的检查、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。


	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（涉企）
	全年
	各县（市）区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实施




